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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SCD02-2023-0004

遂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健全遂昌县
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上下游

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

遂昌县天然气有限公司：

为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，促进行业高质发

展，更好保障用气需求，根据国家、省关于天然气价格市场化

改革的有关要求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遂昌县非居民生活用管

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管理形式及相关规

定

（一）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最高配气价格 0.66 元/立

方米。

（二）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（除大用户外，下同）销

售价格实行最高销售价格的政府指导价管理。最高销售价格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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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+最高配气价格（0.66 元/立

方米）。用户具体销售价格在上述最高销售价格范围内,由供用

气双方根据配气成本和用户用气特点、用气量大小等落实价格

协商机制合理确定。目前县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暂

定为 3.50 元/立方米，2023 年 10 月 1日起非居民生活用气最

高销售价格调整为 4.16 元/立方米。

（三）非居民大用户用气销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供

用气企业自主协商确定。供用气企业有约定的继续执行。

二、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

（一）价格联动范围

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。

（二）价格联动公式

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原则上与县天然气公

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进行同步同向调整。

价格联动额＝计算期县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-

基期县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

实施联动后的销售价格＝基期价格+价格联动额

（三）价格联动周期和启动条件

非居民生活用管道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原则上以 3个月为

一个联动调整同期。当计算期县天然气公司天然气综合采购价

格变动小于 0.10 元/立方米时，非居民生活用气最高销售价格

不作调整，其购气价格变动幅度滚动纳入下一周期一并计算。

（四）联动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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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周期启动前，县天然气公司要做好测算工作，向县发

改局报送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、用气量等相关测算数据和资料。

县发改局审核后，达到启动条件的，研究制定调价方案，并发

文公布施行。当上游价格上涨过高时，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，

按照兼顾用气企业、消费者利益，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，

可适当控制调整幅度。

联动周期结束后，县天然气公司应及时向县发改局报送联

动周期内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、用气量等相关数据以及合同、

发票、结算单据等资料。县发改局要对综合采购价格测算数据

和实际数据偏差等进行审核，测算数据和实际数据偏差部分纳

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冲抵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价格监测。县发改局加强上游天然气市场供需

和价格形势的跟踪分析，监测天然气上游采购价格动态，加强

综合研判和预测分析。

（二）加强价格监管。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要认真做好气

价政策的社会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，指导或提醒用户安全合理

用气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；同时要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真

实资料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对违反本通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

策规定的，由各相关部门按职责予以查处。

（三）控制采购成本。县天然气公司积极拓展气源，充分

利用国际国内市场，优化采购渠道和气源结构，合理控制气源

采购成本。当采购的气源价格高于当期市场合理价格部分，原

则上不予疏导，由燃气企业自行消化承担。市场合理价格可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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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虑可替代能源价格、权威机构发布的天然气交易参考价格

或周边地区平均价格等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0 月 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遂昌县管道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相关情况季报

遂昌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9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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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遂昌县管道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相关数据，预计数值于 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底填报，实际数值于 4月、7月、10月、1月中旬填报。

附件

遂昌县管道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相关情况季报
填报单位：县天然气公司 填报时间：202*年*月*日

项 目 单位

202*年*季度

备 注*月 *月 *月 合计

预计数值 实际数值 预计数值 实际数值 预计数值 实际数值 预计数值 实际数值

一、天然气销售量 万立方米

其中：售给华润燃气公司 万立方米

二、天然气采购量 万立方米

其中：1.长协合同执行量 万立方米

2.非长协合同执行量 万立方米

3.公司自采液化天然气量 万立方米
液化天然气气化率按1450立方米/

吨计。

三、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 元/立方米

其中：1.长协合同执行价格 元/立方米

2.非长协合同执行价格 元/立方米

3.公司自采液化天然气价格 元/立方米

自采补充气价格=（实际加权平均采

购价元/吨+加权平均运输费用元/

吨）÷1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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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府办，县政协办，县住

建局，县财政局，县经商局，县统计局，县市场监管局，县

经开区管委会，妙高街道办事处。

遂昌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9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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